




附件
[bookmark: _GoBack]第二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第3项
整改任务完成情况表


	整改任务
	
广安市广安区第二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第3项整改任务已整改完成（对应省整改任务第61项、市整改任务第8项）：污泥处置违法问题突出。

	整改责任单位
	
广安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
	整改目标
	
认真贯彻实施《广安市城镇生活污水处理厂（站）污泥处理处置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（广安府办规2023〔3〕号），规范全区污泥处置行为，杜绝污泥处置违法问题发生。

	整改措施
	
1.2022年8月底前，对全区城镇污泥处置单位污泥处置情况进行排查，形成问题台账。
2.广安区政府常务会上学习《广安市城镇生活污水处理厂（站）污泥处理处置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（广安府办规2023〔3〕号），明确部门责任，规范污泥处理处置行为，形成污泥规范处置长效工作机制。 
3.加强污泥处置全过程监管，督促污泥处置单位严格遵守转运联单制度。

	整改主要工作及成效
	
全面开展全区建制镇污泥处理处置监管行动，对污泥处置情况进行摸排，督促广安区鸿浩水务投资有限公司建立污泥处理处置转运台账，严格落实污泥转运联单制度，规范了污泥处理处置行为。          





